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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歙县支持黄山贡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歙政办〔2026〕2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相关直属机构：

《歙县支持黄山贡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

已经县政府第 55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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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支持黄山贡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
若干政策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进黄山贡菊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本县实际，

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二条 本政策支持范围为支持我县发展的各类合法经营

的市场经营主体及社会团体、组织和自然人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实行“预算管理、总额控制和择优扶持”，

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和项目建设，从歙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

资金中支出。采取“事前备案+事后奖补”方式执行。

第四条 对购买黄山贡菊繁育基地（采用项目遴选模式）生

产的优质种苗达一定规模的市场经营主体，按 0.1 元/株补助，其

中购买脱毒种苗的按 0.5 元/株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 万元。

第五条 对开展黄山贡菊 GAP 示范建设，且首次通过省级

中药材 GAP 符合性延伸检查的市场经营主体，给予 10 万元一

次性奖补。

第六条 对市场经营主体自主建成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智

化黄山贡菊溯源基地，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按项目建设实际

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投资额的 35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鼓励种植户租用

社会主体（通过项目遴选确定）统建的溯源设施，对租用溯源设

施的种植户按租赁费用的 5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 元/亩。

第七条 对与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一定规模的黄山

贡菊订单协议的企业，按 100 元/亩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第八条 对当年研发并上市茶用、药用、食用、饮用、保健

等含黄山贡菊成分新产品（配料表注明“黄山贡菊”），且单品

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，按销售额的 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

50 万元。

第九条 对线上（电商平台）含黄山贡菊成分产品（配料表

注明“黄山贡菊”）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企业，提供相关证明

后，按销售额的 1%给予营销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第十条 支持不少于 10 家企业在徽州古城、省级精品示范

村等地建设黄山贡菊主题旗舰店，并上架销售黄山贡菊产品，每

家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2 万元。

第十一条 对已获批举办的黄山贡菊主题赛事活动（如短视

频大赛、摄影大赛、创新创意大赛等），其中单次活动支出超过

5 万元的，按实际支出的 5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

对在黄山机场、黄山北站及交通要道等客流场景以多种形式投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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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贡菊宣传广告或通过各类媒体、报刊杂志书籍等途径宣传黄

山贡菊相关内容的，按实际支出的 50%给予支持，最高不超过

10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对开发以黄山贡菊为主题的菊艺术、菊民宿、菊

空间类康养旅游、文化体验、研学基地等融合业态的项目，按实

际投资的 1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第十三条 对数智化黄山贡菊溯源基地建设项目及黄山贡

菊相关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建设项目，按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产业

项目进行谋划申报，并纳入衔接资金项目库的，资金可在衔接资

金中优先安排。

第十四条 鼓励黄山贡菊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专业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等主体强化科技创新、人才引育投入，链接高校、科研院

所等专业机构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，加强市场导向型技术研发。

每年安排不超过 50 万元专项资金，用于常态化开展“揭榜挂帅”

工作，攻坚黄山贡菊全产业链关键技术难题。

第十五条 支持种植户保险全覆盖，创新行业协会+村股份

经济合作社“统保联保”机制，开发种植成本、目标价格等新型

险种。每年安排不超过 30 万元经费专项用于保险补贴。

第十六条 本政策与省市县现有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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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本政策自 2026 年 4 月 1 日

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3 月 31日。

SG-2026-02-02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有关群

众团体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1月 30日印发


